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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

2017年 10月 17日 

 

行政長官 2017年施政報告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有關內地合作與台灣事務的政策措施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發言要點 

 

 

主席： 

 

 行政長官於上周發表了 2017 年施政報告，今天我

希望向委員簡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內地合作與台灣事務

的相關措施。 

 

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》 

 

2. 未來五年，特區政府將全面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

建設，把握這項重要國家發展戰略所帶來的歷史性機遇。 

 

3. 我們早前就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，廣泛徵詢了業界

和相關諮詢委員會的意見，擬定了一系列建議措施，爭取中

央同意納入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》（“《規劃》”）。 

 

4. 我們會積極配合落實國家稍後頒布的《規劃》，特

別是打造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。事實上，大灣區過

去孕育了不少科創的知名企業，已為未來發展為國際科技創

新中心打好基礎。香港可充分利用創新科技產業的優勢，包

括科技人才，與深圳和其他大灣區城市合作，加速創新成果

產業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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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我們亦會爭取落實為港人在大灣區學習、就業、創

業、營商、生活以至養老提供更多便利，促進兩地人員、貨

物、資金和訊息的流通。 

 

6.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把目前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

的「與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」，易名為「推進大灣區建設及內

地合作督導委員會」，目的是要更聚焦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

設。 

 

7. 此外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成立「粵港澳大灣區發

展辦公室」，並設立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主任」一職，

專責協調相關中央部委及廣東省和澳門政府，以及特區政府

相關政策局及部門。該辦公室亦會主動聯繫商會、專業團體

和相關持份者，統籌落實《規劃》的工作。 

 

國家「十三五」規劃 

 

8. 2016 年 3月公布的《「十三五」規劃綱要》內的《港

澳專章》，充分肯定中央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大力支

持，亦進一步確立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，

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機遇。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「推

進大灣區建設及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」將會繼續督導和統籌

政策局及部門，積極落實《綱要》下各項涉港政策措施。 

 

區域合作 

 

9. 特區政府致力加強與內地的區域合作，通過香港與

泛珠三角地區、廣東省、北京市、上海市、福建省、深圳市

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現有的合作機制，為港人港企開拓更多商

機和發展機會，並協助提升內地省市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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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港合作 

 

10. 廣東省是香港與內地各地區的合作中最重要的伙

伴。雙方的合作一直在「優勢互補、錯位發展、互利雙贏」

的基礎上進行。多年來，兩地開展了全方位和多層次的經濟、

民生合作。展望未來，粵港合作(包括深港合作)主要工作就

是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。 

 

閩港合作 

 

11. 香港和福建兩地的交流和合作一向非常緊密。自

2015年設有「閩港合作會議」機制起，雙方已舉行了兩次會

議，並簽署了加強經貿及金融合作的協議。雙方亦同意加強

在創新及科技、青年交流和文化及創意產業的交流合作，並

計劃於明年召開第三次「閩港合作會議」。 

 

駐內地辦事處的網絡和職能 

 

12. 特區政府將繼續利用好現時 5 個駐內地辦事處和

11 個聯絡處的網絡，做好在中央及地方層面的政府對政府

（G2G）工作、強化向內地宣傳香港的工作，及為港商搭建

與內地相關部門直接溝通的平台，以提升香港與內地的緊密

關係，並支援港人港商更好把握內地的發展機遇。 

 

港台關係發展 

 

13. 特區政府一直務實推動香港和台灣交流。我們會繼

續透過「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」及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

策進會」(簡稱「港台兩會」) 兩個非官方平台，以及「香港

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」在台運作，務實推動港台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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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主席，我的簡介完畢。我和同事樂意解答議員有關

的問題。 

 

 

 

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
2017 年 10 月 

 

 


